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等关于推动车网互动规模化应用试

点工作的通知

发改办能源〔2024〕71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能源局、工业和信息化

主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上海市交通委员会、河南省

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国家能源局各派出机构，国家电网有限公司、中国南方电网

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

为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碳达峰、碳中和的战略部署，支撑新型能源体系

和新型电力系统构建，促进新能源汽车与电网融合互动，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进一步构建高质量充电基础设施体系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3〕19 号）

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加强新能源汽车与电网融合互动的实施意见》（发

改能源〔2023〕1721号）有关要求，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工业和信

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将在全国开展车网互动规模化应用试点。现将有关事项通

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按照“创新引导、先行先试”的原则，全面推广新能源汽车有序充电，扩大双

向充放电（V2G）项目规模，丰富车网互动应用场景，以城市为主体完善规模化、

可持续的车网互动政策机制，以 V2G项目为主体探索技术先进、模式清晰、可

复制推广的商业模式，力争以市场化机制引导车网互动规模化发展。参与试点的

地区应全面执行充电峰谷分时电价，力争年度充电电量 60%以上集中在低谷时

段，其中通过私人桩充电的电量 80%以上集中在低谷时段。参与试点的 V2G 项

目放电总功率原则上不低于 500千瓦，年度放电量不低于 10万千瓦时，西部地

区可适当降低。

二、重点任务

（一）发挥电力市场的激励作用。



逐步完善车网互动资源聚合参与电力市场的交易规则，推动充电负荷规模

化、常态化参与电力市场交易，支持探索负荷聚合商参与电力市场的商业模式，

推动电力市场各类新业态主体培育，逐步形成模式清晰、发展稳定、具备推广条

件的负荷聚合商业模式。鼓励 V2G项目聚合参与电力现货、绿电交易以及储能

容量租赁等市场，验证 V2G资源的等效储能潜力。

（二）完善价格与需求响应机制。

建立健全居民充电峰谷分时电价机制，鼓励围绕居民充电负荷与居民生活负

荷建立差异化的价格体系，优化峰谷时段设置，合理扩大峰谷价差；探索新能源

汽车和充换电场站对电网放电的价格机制。创新需求响应机制，丰富需求响应品

种，提升用户参与频次和响应规模。

（三）加强智能有序充电应用推广。

制定完善充换电设施智能化相关技术要求，推动智能有序充电桩建设、替代

或改造。推动建设智能有序充电试点社区，建立居住社区智能有序充电管理体系，

在保障电网安全运行的基础上，有效提升个人智能桩接入能力。提升充换电场站

互动能力，研究优化报装容量核定方法和并网运行规则，开展智能充换电场站接

入容量优化提升试点。

（四）促进 V2G 技术与模式协同创新。

探索与园区、楼宇、住宅等场景高效融合的 V2G技术和模式，满足公共领

域和私人车辆的 V2G应用需求。支持有关企业联合开展 V2G 项目申报，鼓励车

企和电池企业完善电池质保体系和提升电池技术。探索依托新能源汽车国家监测

与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溯源综合管理平台开展 V2G项目电池状态评估。

（五）强化工作保障和有效引导。

强化标准实施应用，支撑车网互动规模化应用有效推进。积极发挥充电设施

监测服务平台作用，建立健全车网互动数据接入和评估机制。加强用户权益保障，

强化宣传科普，提升用户参与意愿。加大电网企业保障力度，做好资源接入、入

网检测、并网计量、调度运行、清分结算等服务。



三、组织实施

（一）请各省（区、市）牵头负责充电设施发展的部门会同相关部门和国家

能源局派出机构，推荐本地区有意愿参与车网互动规模化应用的城市和 V2G项

目。原则上各省（区、市）推荐的城市不超过 1 个，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鲁、

川渝等条件相对成熟的区域可适当放宽至 2个。原则上各省（区、市）推荐的

V2G项目不超过 5 个（换电项目不超过 1 个），单个项目可为同一实施主体在同

一城市的分散设施集合。

（二）请各省（区、市）牵头负责充电设施发展的部门按照附件要求汇总编

写相关材料，并于 2024年 10 月 31日前将纸质版材料盖章后寄至国家能源局电

力司。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将适时组

织专家审查，选取不少于 5个发展基础好、政策力度大、带动效应强的城市及不

少于 50个 V2G 项目列入本次试点范围。

（三）各级牵头负责充电设施发展的部门要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加大与相关

部门的协同力度，积极创新政策机制和监管方式，鼓励相关企业探索车网互动新

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省级价格主管部门要研究完善峰谷分时等配套

电价政策；电力运行主管部门要逐步完善需求响应机制；国家能源局派出机构要

推动完善辖区内电力市场准入条件和交易规则，丰富电力交易品种，发挥市场机

制和电价政策的协同作用，支持车网互动工作开展。

（四）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将统

筹指导各省（区、市）车网互动规模化应用试点工作，会同地方相关部门协调解

决工作中的实际问题，适时推动典型经验和成熟模式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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